
SICONEMI蓄电池DJM12-80/UPS电源用蓄电池

产品名称 SICONEMI蓄电池DJM12-80/UPS电源用蓄电池

公司名称 北京盛达绿能科技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文化城17号楼0713室

联系电话 18053081797 18053081797

产品详情

SICONEMI蓄电池DJM12-80/UPS电源用蓄电池

安装：

1. 首先必须检查电池型号，数量，连接线与所用型号是否相符，若有偏差请尽早与我公司联系。2. 转矩
扳手、扳子等的金属工具，请用塑料胶带进行绝缘处理后使用，以防止由于短路发生、蓄电池的破损和
起炸等情况。3.
连接时，请注意极性正确，将螺栓拧紧，接触良好，但不要用力过猛，以免损伤端子，造成漏液。4. 不
能将不同厂家，不同容量，不同性能的电池安装在一起使用。新旧电池不能混用；不同批次电池混用应
限制在一个月内；在使用之前必须检查电池的开路电压，若12V电池电压低于12.40V，6V电池电压低于6.
20V或2V电池电压低于2.0V时，应先对电池进行充电，充电电压参照均衡充电方法。5.
安装末端连接件和导通电池前，应检查电池系统的总电压及正负电极的连接以安装正确。6.
保护电池避免受到强烈震动或撞击。7. 在设备上安装时，应使电池远离发热源（如变压器），电池应正
立放置在尽可能低的地方，建议留有通风孔保持足够的通风。8.
电池可能会产生可燃气体，电池安装时须远离可产生火花的设备（如开关、保险）。9. 在将电池接入充
电器或负载时，必须关闭回路开关，将电池的正极与充电器或负载的正极连接，电池的负极与充电器或
负载的负极连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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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CONEMI蓄电池DJM12-80/UPS电源用蓄电池

近日，中机中心发布《关于开通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备案系统的通知》，要求企业按照《汽车动力蓄电

池编码规则》（GB/T 34014-2017）和本通知的要求，通过“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备案系统”，申请厂商

代码，并备案编码中“规格代码”和“追溯信息代码”的编制规则。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备案系统正式

启用。

关于开通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备案系统的通知

各有关企业：

为推动建立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，推动实施《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》国家标准及有关政策

要求，规范编码的编制、标识和使用，现开通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备案系统，组织开展编码备案管理工

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从事汽车动力蓄电池（含梯级利用）生产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动力蓄电池产品的独立法人企业

，可按照《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》（GB/T 34014-2017）和本通知的要求，通过“汽车动力蓄电池编

码备案系统”，申请厂商代码，并备案编码中“规格代码”和“追溯信息代码”的编制规则。境外企业

可授权或委托代理机构代为执行。

二、厂商代码的申请与分配



1.申请企业应通过“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备案系统”在线提出申请，按照有关要求和附件1填写并提交相

应的材料。

2.对符合要求的，5个工作日内为其分配厂商代码，并出具“汽车动力蓄电池企业厂商代码证”电子证书

；对不符合要求的，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企业。

3.已分配厂商代码的企业，如果企业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注册地址、生产地址发生变化，可通过备案系

统提交变更申请。经确认后，予以变更备案，并重新出具“汽车动力蓄电池企业厂商代码证”电子证书

。

三、代码编制规则的备案

1.获得厂商代码的企业，应按照《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》（GB/T 34014-2017）的规定，制定本企业

产品的“规格代码”和“追溯信息代码”编制规则，并通过备案系统进行备案。对应每一款备案产品，

企业应上传清晰、完整的产品照片，并显示编码及位置。

2.收到企业的备案信息后，对代码编制规则符合《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》（GB/T 34014-2017）要求

及有关规定的，10个工作日内出具“备案通过”电子回执；不符合要求的，提出修改建议。备案企业可

根据修改建议对编制规则进行修改，并按本通知要求重新进行备案。

3.企业应在代码编制规则使用前进行备案，并且备案后不应进行任意更改（如确需更改的，应在“备案

通过”电子回执发出后48小时内提出）；申请备案的蓄电池系统产品，原则上其采用的蓄电池模块或蓄

电池单体应先通过备案；编制规则的备案周期至少为两年，期间可按本通知要求增加新的代码定义。

四、其他

1.备案通过的企业，应按照《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》（GB/T

34014-2017）和本通知要求标识和使用产品编码，并建立产品编码数据库。



2.企业须对厂商代码申请、代码编制规则备案过程中所填写相关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
3.本通知自2018年2月1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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